
2011. 6. 28�┃

星期二
┃

责任编辑：蔡 亮
┃

版式设计：顾 静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案卷
8

监控录像里
发现可疑身影

今年
5

月， 横县公安局灵竹派出所民警
在该县石塘镇第三中学附近巡逻时， 发现一
些未成年人在网吧和学校附近闲逛。 想到前
段时间有家长反映孩子被人欺负， 民警开始
注意这些出入网吧的未成年人。 从学校附近
的两家网吧调出的监控录像， 证实确有学生
被打。

5

月
19

日晚，在网吧上网的
16

岁少年梁
某被警方带回审查。 梁某承认，他和其他

5

人
从去年开始， 对石塘镇三中的初中生进行抢
劫，共作案

22

起，最多时抢到
110

元和一部手
机，最少只有

2

元。 抢劫所得的钱，被他们用
来上网和买烟。

虽然梁某已经交代， 可派出所却从未接
到过被害人的报警。 如何才能让被抢学生站
出来指证呢？ 民警想了一个办法：将学生们一
一约来面谈并做思想工作， 并让他们用纸条
写出自己遭遇。 结果，该校有

40

余名学生在
纸条中反映自己被抢劫。

上网学生
成被劫对象

据该校初一学生小何反映， 去年
11

月的
某天下午，他从网吧回到学校，因为怕被老师
发现，不敢从正门走，正当他打算从学校后面
的围墙翻墙进去时， 两名十五六岁少年拦住
他，威胁他交出身上的钱，否则就要打他。 他
很害怕，只好掏出了

3

元钱。 两名少年继续搜

身，发现他确实没钱了才罢手。

据梁某交代，在作案之前，有时他们会躲
在玉米地里，有时在网吧的厕所里 ，只要看
到学生 ，他们就会拦住学生要钱 ，不给就殴
打。“ 一开始还担心被发现 ，会被抓 ”，但作

案多次后他们发现被抢学生不敢报案 ，胆
子就大了。

经统计，写出被抢劫经历的学生，均是石
塘镇三中初一初二的住校生。 每逢周日回校，

他们都会在熄灯后偷偷从学校厕所处翻爬
2

米高的墙， 跑到附近网吧上网。 因为害怕老
师、家长责骂和抢劫者报复，这些孩子一直不
敢报警。

与被抢学生的软弱相比， 抢劫的少年则
很无知。 梁某被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涉嫌
犯罪。 当他供认后，甚至还问民警：“ 你们可以
放我出去了吧？ ”

留守少年
遇教育难题

6

月
23

日， 记者在横县看守所见到了梁
某。 他说，几年前父母离异后，父亲去广东打
工，母亲不知下落，他就跟着祖母在家生活，

每日三餐到亲戚家去吃。

梁某称，以前读书时，父亲每个星期从广
东寄钱回来，他就拿着钱上网。 辍学后，祖母
就不再给他钱。 由于没有了继续上网的经济
来源，他就听从了同伴小西（ 化名）的建议，纠
集了几名同龄人， 盯上了那些从学校偷偷出
来上网的学生。

据民警介绍 ，涉案的
6

名未成年人均
是留守少年 ，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 梁某被
抓后 ，民警与梁父联系 ，对方却说 ：“ 发生
这样的丑事 ，

3

年我都不敢回去 ， 没脸见
人了 。 ”

石塘镇三中政教主任说 ， 该校
80%

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事发后，学校加强了对学
生的管理，并与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制度，让
家长多与学生沟通。 可不少家长忙于在外打
工，学校一有事，就让老人到学校了解情况。

“ 隔代教育不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学校难以
开展工作。 ”

嫌疑人梁某指认现场

留守少年专抢偷着上网吧的学生
民警用纸条才让被抢孩子“ 开口”

■《南国早报》阮萃邓世泽

因为家长反映孩子被人欺负， 广西横县警方对学校周边加强了监控，

结果发现了一批专门抢劫学生的少年劫匪。 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民警又
采取了让学生写字条的方式， 让

40

多名受害学生写出了被劫经过。

6

月
22

日，嫌犯梁某被批捕，警方仍在追捕其余在逃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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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天上人间 ”夜总会被
查封后 ， 网上曾热传一张号称

“ 天上人间头牌小姐瑶瑶” 的照
片。 而这张照片实为女演员战一
的自拍照。 今年

2

月，战一以名
誉权和肖像权受侵犯为由，将搜
狐、猫扑 、酷我三家网站分别告
上法院。

昨天上午，北京海淀区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三被
告构成侵权 ，判令猫扑 、酷我公
开道歉一个月，三家网站赔偿战
一精神损失费等近

4

万元。

战一“被头牌”
告网站侵权

2010

年
5

月
11

日晚， 北京
警方突查“ 天上人间”、“ 名门夜
宴”等

4

家顶级豪华夜总会。 之
后，网上迅速流传一篇“ 揭秘北
京‘ 天上人间 ’真正陪侍小姐照
片”的文章，称“ 天上人间头牌陪
侍小姐”叫“ 瑶瑶 ”，并附有一张
照片。

其后 ， 女演员战一发现搜
狐、猫扑 、酷我三家网站均刊载
了这篇文章 ，而所谓“ 天上人间
头牌陪侍瑶瑶 ”的照片 ，居然是

她本人的一张自拍照。

战一随后在个人新浪博客
上发表了“ 声明”：“ 在此我严正
声明，本人绝非天上人间陪侍小
姐，该照片系被盗用 ，本人将保
留对所有涉及网站追究其法律
责任的权利。 ”在个人声明未能
取得效果后，战一在博客中发布
律师函，要求刊登上述文章的各
大网站 、论坛 、博客等立即向她
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2011

年
2

月， 战一将搜狐、

猫扑、酷我三家网站分别告上法
院，要求其公开道歉并分别赔偿
精神损害和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4

万元。

庭审中 ，三被告辩称 ，上述
文章均为网友上传，而网站只是
为网友提供一个公共网络平台。

战一并不是知名演员，网站不能
在大量网络信息中特别关注到
该信息，而且在接到战一的律师
函之后已经删除了相关内容，故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三被告行为
构成侵权

法院审理认为，名誉权是自
然人就社会对其客观公正地评
价享有的排斥他人贬损自己名
誉的权利。 自然人的名誉权受法

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 、诽谤等方
式损害自然人的名誉。 在三网站
中发布战一的肖像并在无事实
根据的情况下诋毁其为“ 陪侍小
姐”，侮辱、贬损了战一的名誉及
人格尊严，给战一的名誉造成了
负面影响，对战一的名誉权构成
了显而易见的侵权。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自己的
肖像享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
的人格权利 。 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禁止侮辱 、丑化自然人的肖
像，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 本案
中，三被告未经战一同意 ，复制
展示战一的个人照片，并在无任
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其肖像
指称为“ 陪侍小姐”，该行为系对
战一肖像的侮辱性使用，对战一
享有的肖像权构成了显而易见
的侵犯。

三家网站虽构成侵权，但法
院认为是网友在搜狐社区频道
中发帖， 搜狐并非直接侵权人。

而猫扑和酷我的涉案图片及信
息分别出现在“ 新闻频道 ”栏目
及娱乐板块“ 图片新闻”栏目，来
源标注并非网友，因此这两家网
站被认定为发布者，故法院判令
搜狐无须向战一致歉。

宣判后，各方均未明确表示
上诉。

演员战一（资料图）

女演员被误传“ 天上人间头牌”讨名誉权
告赢三大网站获赔4万

战一，曾留学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毕业
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中国大陆演员。曾出
演电影作品《顶针》和《六月里好阳光》，为德国
意风家具等拍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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